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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4-15 日， 中国法学会财

税法学研究会 2023 年年会暨第 35 届

海峡两岸财税法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

学举办， 会议主题为“中国式现代化

背景下财税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 副会长兼

秘书长张鸣起表示， 过去一年中国法

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积极参与立法咨

询论证、 咨政建言， 组织开展学术交

流， 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张鸣起副会长还提出要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法治思想、 推动形成新时代财

税法律体系、 充分发挥研究会财税法

治智库作用、 加强两岸财税法学术交

流等四点建议， 并希望研究会再接再

厉， 在理论创新与实践指导方面发挥

更大作用。

上海市法学会会长崔亚东表示，

本次会议主题积极响应党的二十大精

神， 是推动我国财税法治理论创新与

实践发展的重要事件。 崔亚东会长还

提出勇担时代使命、 坚定文化自信、

奋力开拓创新等三点倡议， 并希望上

海市法学会在各位与会领导与专家的

大力支持下， 与时俱进、 行稳致远，

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财税体制改革与

法治建设注入更多上海力量。

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许征表示，

在“中国式现代化” 要求的背景下，

财税法治建设面临新的任务与挑战，

会议主题富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许征

常务副校长还充分肯定复旦大学智慧

法治实验室在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解

决社会治理关键法律问题中的重要作

用， 并表达对构建与数字经济相匹配

的财税制度、 利用数字技术提升财税

管理水平的殷切期许。

中国台湾地区税法学会理事长葛

克昌理事长表示， 财税法学理论愈发

受到重视、 各高校开设与健全财税法

学课程的发展势头令人欣慰与振奋。

葛克昌理事长指出， 上海作为国际金

融商贸中心之一， 跨国、 跨境贸易十

分发达， 需进一步加强纳税人权利保

护， 并对复旦大学大力支持财税法学

发展表示感谢。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究会会长

刘剑文表示， 中国法学会财税法学研

究会在党的领导下， 认真学习习近平

法治思想， 近年来除在财税法学理论

建设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外， 还在推

动税收法定原则落实、 法学本科课程

体系改革、 领域法学理论建设等三个

方面卓有成效。 朱非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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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明教授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2023年年会上的致辞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民法学知识体系
日前，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

究会第九次会员大会暨 2023 年

年会在武汉召开， 会议由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主办， 武汉大

学法学院承办。 本次年会主题为

“建构中国自主的民法学知识体

系”。

开幕式上， 中国法学会副会

长、 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会

长、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

明发表致辞， 对民法学研究提出

了新的期许。

民法学会的 38 年发展历程

今年是民法学研究会换届之年， 以

1985 年成立的中国民法经济法研究会

为起点， 我们的研究会实际上已经经历

了 38 年的发展历程。 今年是研究会的

第九次会员大会。 过去这一届， 中国法

学会民法学研究会在中国法学会党组的

坚强领导下， 在我们全体会员的共同努

力下， 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了我们

自己的力量， 为推动民法典的编纂和实

施奉献了我们的智慧。 我们努力将民法

学研究会打造成为团结人的平台， 培养

人的平台和干事创业的平台。 民法学研

究会努力推进学术创新， 培养新人才。

我们也高兴地看到了我们民法学界成果

丰硕， 新人辈出， 可以说民法学的未来

前程似锦。

以《民法典》为依据守正创新

今年民法学年会的主题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民法学知识体系”， 这就要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加快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归根结底是建构中

国自主的知识体系” 的指示， 推进新时

代中国民法学的发展和繁荣。 按照中国

法学会的要求， 我简单提几点体会和大

家分享：

我们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推进我们民法学研究会的工作。

各位理事都是各个院校民法学专业的领

军人物、 中坚力量， 应当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

个维护”， 强化使命担当。

我们要以民法典为依据， 守正创

新、 勇闯新路， 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的民

法学知识体系。 我们要认真学习研究宣

传民法典、 解释好民法典， 推动民法典

配套司法解释的制定， 促进民法典的科

学适用。 我们还要加强国际交流， 在国

际舞台发出中国的声音， 讲好中国民法

典的故事。

我们要继续秉承老一辈民法学教授

开创的团结、 包容、 友爱的精神， 将学

会打造成团结广大民法学人的平台， 培

养新一代民法学者的平台。 君子和而不

同， 有不同的观点， 主张展开正常的学

术交流争论， 这非常正常， 也正因为如

此， 民法学研究才能不断繁荣发展。 所

以我们民法学研究会一定要继续发扬老

一辈民法学家所开创的团结、 包容、 友

爱的精神， 要坚持双百方针， 继续保持

这样一种宽松多样的学术交流氛围， 继

续把民法学研究会建设成为我们民法学

者温暖的精神家园。 我们还要按照中国

法学会的统一部署， 大力推进研究会自

身建设和活动方式创新， 开创我们研究

会工作的新局面。

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 武汉大学是

在荆楚大地上历史悠久， 享誉世界的著

名大学， 源远流长， 英才云集， 名师荟

萃， 大家辈出。 在百年武大的荣誉学术

氛围中， 在这充满收获喜悦的金秋季

节， 我想本次年会也一定能够为大家带

来沉甸甸的思想和学术收获。

（略有删节， 标题为编辑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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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错必纠” 的界限：

被解除的婚姻关系具有不可逆转性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5 期

作者： 章剑生 （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

教授）

主要观点： 基于“有错必纠” 原则，

行政机关对其违法作出的行政行为有权自

我纠错， 但“有错必纠” 并非没有界限。

就婚姻登记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的离婚登记

行为， 因“被解除的婚姻关系具有不可逆

转性”， 它构成了对婚姻登记机关自我纠

错的限定。

离婚登记行为一经作出， 婚姻关系即

宣告解除， 即使离婚登记行为是婚姻登记

机关超越职权作出的， 也不能通过自我纠

错的方式确认其无效。 保留超越职权作出

的离婚登记行为的法效力， 可以由有权机

关以确认违法或者追认合法的方式予以补

救。

利益相关者保护的《公司法》表达：

结构与可能

刊载于 《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23

年第 5 期

作者： 李燕 （西南政法大学民商法学

院教授）

主要观点： 当前《公司法》 已经形成

对不同利益相关者分别采用强制性、 赋权

性以及倡导性规范的层次化保护体系， 但

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并未为利益相关者保护

提供空间， 且针对上市公司的特殊规定仅

以部门规章为主， 无上位法支撑。

在营利性与社会性的平衡下， 《公司

法》 应强化区分公司类型原则， 在总则中

适用倡导性规范， 针对所有类型公司纳入

利益相关者保护的表述， 引导非上市公司

披露社会责任报告， 强制建立上市公司社

会责任信息披露制度； 在分则中适度考虑

董事义务及董事会制度的因应性变革。

朱非 整理

近日， 由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和

上海教育立法咨询与服务研究基地主

办的“民办学校法律实务疑难问题研

讨会” 召开。 本次会议分为三个单

元， 围绕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司法实务

问题与民办学校退出机制建设， 以专

题汇报和嘉宾点评相结合的形式， 就

民办学校法律实务疑难问题进行了深

入交流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宋晓燕

教授在致辞中表示， 民办学校合法合

规的发展对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升具

有重要意义， 希望上海市民办教育发

展服务中心与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

上海教育立法咨询与服务研究基地在

今后有更多的合作。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叶名怡教授

的报告主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司

法实务研究”， 他分别探讨了非营利

性民办学校的法人性质及定位、 举办

者权利义务、 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内

部治理、 关联交易的界定与监管以及

外部监督与管理等问题， 并从“解释

论” 与“立法论” 两个角度给出了问

题解决的方案。

北京大学法学院金锦萍副教授肯

定了上海市对于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视

程度， 并且针对叶名怡教授的报告从

民办学校的实际控制权、 关联交易、

经营管理权、 治理结构以及监督机制

五个方面给出观点回应。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马剑银副教

授从法律适用的角度， 分析了《民法

典》 《公司法》 《民办教育促进法》

等法律在民办学校案件纠纷中的适用

逻辑。 同时， 他强调这不单是一个法

律问题， 更要注重教育行政管理与司

法之间的协调。 朱非 整理

上海财经大学法学院主办研讨会

探讨民办学校法律实务疑难问题

公 告

兹有申请人何青、 何旭光、

何莉莉、 何玲玲、 何振中持被继

承人何向新生前在上海市所立自

书遗嘱向本处申请确认该遗嘱效

力。 被继承人何向新生前在上述

遗嘱中言明 “在我去世后， 我的

财产由何振中个人继承， 与其配

偶任何人无关。”。

本处特此公告如下： 以上自

书遗嘱经何青 、 何旭光 、 何莉

莉、 何玲玲、 何振中共同确认为

何向新生前所立的自书遗嘱且是

其生前最后一份有效遗嘱。 如相

关人员主张被继承人何向新生前

另有其他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

反对上述遗嘱安排、 不应按上述

遗嘱安排、 不应按上述遗嘱分配

遗产的， 请从速联系本处工作人

员。 公告15日内无反馈的， 本处

将继续办理上述确认遗嘱效力公

证手续。

附：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地

址： 上海市黄浦区南苏州路333

号4楼）

公证员： 任成源

联系电话： 021-63211646-

847

上海市黄浦公证处

2023年10月18日

中邮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分公司， 遗失“保险业务专

用 章 ” 印 章 一 枚 ， 区 编 号

863109， 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张

政 ， 遗失执行公务证 ， 编号 ：

310105608， 声明作废。


